工作流程

申报立项：

教研科制定立项指南——院（系）组织、申报项目——教研科收集整理提交校学术委员会

——教研科通报立项建设项目——院（系）进行项目建设

立项建设过程：

院（系）立项建设——教研科组织专家进行中期检查（或年度检查）——院（系）提供中期检查（或年度检查）材料——院（系）提交结项申请——教研科组织专家鉴定、验收成果

立项经费报销：

项目负责人填报销单——院（系）负责人审核、签字——教研科登记备案——教务处处长签字——财务处报销

注：如使用经费购买任何设备必须到校产与设备出进行入库登记；如购买参考图书必须到图书管入库；凭入库凭证和发票教研科方可备案。

教学计划：

教研科制定教学计划修订原则——院（系）进行教学计划修订——教研科按照原则进行初审——院（系）对照初审意见进行计划调整、完善——教研科审核、定稿、编印

编写教学大纲、课程简介：

教研科负责提供统一摸版——院（系）组织教师编写——教研科汇总、审核、编印

申报各项教学成果：

校外：教研科按照文件发布通知——院（系）组织申报、提供所需材料——教研科汇总整理、报送

校内：教研科按照文件发布通知——院（系）组织申报、提供所需材料——教研科汇总整理、组织专家进行评奖

教学巡视：


核实无误后对情况进行处理和整改，一周内经院（系）负责人签字后反馈





属于教学事故的情况按事故的处理程序办理





院系一天内对反馈信息进行核实





巡视员分组





发布巡视通知





分组巡视





巡视员上报情况








